
法規名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臺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

簽訂日期：民國 82 年 07 月 16 日 

生效日期：民國 82 年 07 月 16 日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臺協會雙方，為增進彼此廣泛、密切，與友

好之商業、文化暨其他關係，並基於無差別待遇原則，促進商業發展，茲

締結本協定，俾提高著作人及其他著作權人之權益，而無損於彼等著作依

前此相關之協定或其他協議得獲得之保障。

第一條

 (一)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臺協會即本協定之締約雙方，同意各

      依其國內法暨本協定，賦予文學與藝術著作之著作人、著作權人充

      分及有效之權益。

 (二) 「領域」係指本協定述及之締約各該方當局所管轄之地區。

 (三) 「受保護人」係指：

      甲  依各該領域法律認定為公民或國民之個人或法人及乙於該領域

          內首次發行其著作之個人或法人。

 (四) 以下各款對象，倘符合本段乙款以下之規定者，於本協定雙方領域

      內，亦視為「受保護人」：

      甲  上述三項甲款所稱之人或法人。

      乙  上述第三項甲款所稱之人或法人，擁有大多數股份或其他專有

          利益或直接、間接控制無論位於何處之法人。

      第四項所規定之人或組織，在締約雙方領域內，於下開兩款條件下

      ，經由有關各造簽訂任何書面協議取得文學或藝術著作之專有權利

      者，應被認為係「受保護人」：

      甲  該專有權利係該著作於任一方領域參加之多邊著作權公約會員

          國內首次發行後一年內經由有關各造簽署協議取得者。

      乙  該著作須已可在任一方領域內對公眾流通。

      本項所稱之間接控制，係指透過不論位於何處之分公司或子公司加

      以控制之意。

 (五)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代表之領域所屬「受保護人」之文學與美術著

      作倘係在美國在台協會所代表之領域參加之國際著作權公約會員國

      內首次發行，其專有權利於美國在台協會所代表之領域內將受充分

      之著作權保護。

 (六) 依本協定之宗旨，於本協定一方領域內有常居所之著作人及其他著

      作權人，應予視同該領域內之受保護人。

 (七) 雖有上述第三項乙款及第六項之規定，倘非本協定一造之領域不保

      護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之領域之受保護人在該非本協定一方

      領域首次發行之著作時，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之領域得以對

      等之方式，對該非本協定一方領域公民、國民或法人之著作之保護

      ，予以限制。

第二條

 (一) 所謂「文學及美術著作」，應包括在文學、科學及藝術範疇內不論

      以任何方法或形式表現之原始著作，包括書籍、小冊子、電腦程式

      及其他著作；講演、講道，及其他口述著作；戲劇或樂劇著作；舞

      蹈著作、不論是否附有歌詞之音樂著作、錄音著作；包括錄影帶之

      任何形式電影著作；圖形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地圖；科技



      或工程設計圖形；翻譯；編輯及其他著作。該等著作之種類，依本

      協定各方領域內適用之法律定之。

 (二) 文學及藝術著作，是否其全部或特定部分種類須附著於物體上方予

      以保護，由本協定各該方領域內之法令定之。

 (三) 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翻譯著作、改作著作、音樂著作之編曲，及

      其他文學或藝術著作之改變所產生之著作，在無害原著作著作權之

      範圍內，應依本協定及各該方領域之法律予以獨立之保護。

 (四) 立法、行政及司法性質之公文書，暨該等公文書之官方翻譯，其著

      作權之保護，依本協定各該方領域之法令為之。

 (五) 藉文學或藝術著作或先前已存在之資料，予以選擇及配列而形成智

      能創作之集合著作或編輯著作，例如名錄、百科全書、文選集、其

      附著及重製方式，不論係以印刷或類似方法或藉電子媒介為之，俱

      獨立受保護，惟不得損害構成該集合著作或編輯著作之各該著作之

      著作權。

 (六) 本條所列之著作，在本協定各該方領域內均受到保護，該保護應以

      維護著作人及其繼承人等之權益為宗旨。

第三條

 (一) 本協定之保護，應適用於各該方領域內受保護人所創作之著作，無

      論其著作發行與否。

 (二) 所謂「已發行之著作」，係指不論複製之方式為何，經獲得著作權

      人之同意而發行之著作，且發行之版本數量依該著作之性質，須已

      滿足公眾之合理需求。但戲劇、樂劇著作或電影著作之上演、音樂

      著作之演奏、文學著作之公開朗讀、文學或美術著作之有線傳播或

      廣播、美術著作之展示等，均不構成發行。

 (三) 著作於他處首次發行後三十日內，於締約各該方領域內發行者，視

      為在該領域內首次發行。

第四條

 (一) 依本協定受保護之文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人及其他著作權人享有本

      協定各該方領域內法令現在所賦予或將來可能賦予受保護人之權利

      ，俾符合本協定及各領域法律之規定。

 (二) 此等權利之享有與行使，無須履行任何形式要件，該享有與行使且

      與該等著作產生之領域內所已獲之保護無關。賦予受保護人權利保

      護範圍及救濟方法，應符合本協定之規定，並遵照提供保護之一方

      領域內法律之規定。

 (三) 著作人、著作權人及其受讓人或取得其專用權利之人，在締約各方

      領域內符合非前項所排除之程序要件時，應有權就本協定所賦予之

      權利之執行，於各該領域內依該領域之法令，提起著作權侵害之訴

      訟程序，及獲得刑事或海關之有效執行。

 (四) 前項之程序要件，如施行時，應：

      甲  平等地適用於所有受保護人。

      乙  印發各申請人均可方便取得之規定及指導資料憑以執行。

 (五) 本協定各方領域內受保護人，就其著作權利之執行，在締約一方領

      域內，依其國內法提起訴訟時，若其姓名或出版日期、地點，出現

      於該系爭著作物上時，未經反證前，該領域，應推定該人即該著作

      之著作人或著作權人，且該日期、地點為真實。

第五條

 (一) 保護期間不得短於著作人終身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二) 如著作人係非自然人，其保護期間不得短於五十年，自著作完成之



      日或首次發行之日起算，以先到期者為準。

 (三) 本協定在一方領域內生效時，該領域已有法律規定某類著作之保護

      期間，係從著作完成之日或首次發行之日起算者，得保留該例外之

      規定，並得將規定適用於本協定生效後完成之著作。但該類著作之

      保護期間，不得短於自完成之日起算之五十年。

 (四) 共同著作之保護期間，自共同著作人中最後死亡之日起算。

第六條

      受本協定保護之文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人，於其著作權保護存續期

      間內，除本協定及為本協定不可分割之一部份之附錄另有規定外，

      享有該著作翻釋及授權翻譯該著作之專有權利。

第七條

 (一) 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受本協定保護之文學、藝術著作之著作人，

      享有將其著作授權以任何方式重製之專有權利。

 (二) 依本協定之宗旨，對任何此種著作之錄音及錄影視為重製。

第八條

 (一) 受本協定保護之戲劇著作、樂劇著作、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之著作

      人，享有下列授權之專有權利：

      甲  以任何方法或程序公開演出、上演或演奏其著作。

      乙  其著作之演出、上演或演奏之任何公開傳播。

 (二) 締約任一方領域之法律，得不受本條及第九條之規範而限制或不保

      護錄音著作之公開演奏權、公開傳播或廣播權。

 (三) 依本條及第九條及第十條之宗旨，「公開」演出或表演一詞係指：

      甲  在向公眾開放之場所或在家庭及其交際圈以外，聚集多數人之

          任何場所從事表演或演出者，或

      乙  以任何形式或藉任何設備或程序將該著作之表演或演出，向公

          眾傳播或傳送至上述甲款地點者：不論得接收該傳播之公眾成

          員係在相同或不同之地點接收，亦不論其係在相同時間或不同

          時間接收。

第九條

 (一) 受本協定保護之文學及藝術著作之著作人，除本條第二、三項特別

      規定外，享有下列授權之專有權利：

      甲  著作之廣播或其他以信號聲音或影像之無線電散播方式之公開

          傳播。

      乙  由原廣播機構以外之機構，將已傳播之著作，予以轉播或有線

          傳播方法之公開傳播。

      丙  以播音器或其他類似器具以信號、聲音或影像，將著作之廣播

          公開傳播。

      丁  上述權利之行使，依本協定，各該方領域內之法令為之。

 (二) 著作人或著作權人就廣播之有線再傳播享有之授權權利，得不受本

      條之規範，限制於僅享有收取報酬之權利。惟該限制規定僅適用於

      已有法令限制之領域內，並應訂定詳細之法規，提供強有力之保障

      ，包括對著作權人之通知，有效之聽聞機會，迅速付款制度與版稅

      之匯寄；版稅應與基於自願之基礎上協商所獲致者相當。

 (三) 廣播機關為自己廣播之目的，以本身之設備所為之暫時性錄製，依

      締約各該方領域內之法令規範之。該法令得允許具有特殊紀錄性質

      之上述錄製物，在官方檔案室保存。

第一○條

      受本協定保護之文學、藝術著作之著作人，享有下列專屬權利：



      甲  將著作以任何方法或程序公開口述。

      乙  將著作口述之任何公開傳播。

第一一條

      受本協定保護之文學或藝術著作之著作人，享有授權改作、改編及

      其他改變其著作之專有權利。

第一二條

      對於包括歌詞與樂曲之音樂著作，除非著作人或著作權人已授權將

      該著作製作錄音著作，本協定各方之領域得不受本協定第七條之規

      範，未經著作人或著作權人之同意，實施非自願之授權，准予製作

      包括音樂著作及其附帶文字之錄音著作。此非自願之授權，不得容

      許複製他人之錄音著作，且僅適用於法令已有非自願授權規定之締

      約該方領域內；亦不得損害該等著作人收取合理報酬之權利；除非

      另有協議。該合理報酬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三條

      在不與著作之正常利用相衝突，且不損害著作人或著作權人之合法

      權益情形下，締約各該方領域得立法對本協定第六至十一條規定之

      專有權利，予以有關限度之例外限制。

第一四條

 (一) 受本協定保護之著作，其侵害物，在該著作享有合法保護之締約任

      一方領域內，應予扣押。侵害物係指侵害依國內法及本協定所規定

      之專屬權利之任何著作版本；包括進口版本，倘該版本之進口商縱

      係於進口地自行製作該版本亦構成侵害著作權者。

 (二) 扣押應依締約各該方領域內法令為之。

第一五條

      本協定之規定，不影響締約任一方，依其法令或規定，在主管機關

      認為必要之情形下，對於任何著作或重製物之通行、上演，或展示

      ，予以許可，控制或禁止之權利。

第一六條

 (一) 本協定之規定，適用於本協定生效時，仍受本協定一方領域之著作

      權法保護之所有著作。除本協定之特別規定外，不得影響前此任何

      協議所產生之義務。

 (二) 一九八五年以前二十年內完成之著作，除經依當時著作權法規定辦

      理註冊，且其著作權保護期間於一九八五年前已經屆滿者外，於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之領域內，應屬受本協定保護之著作。

第一七條

      本協定之規定，不排除本協定任一方賦予較本協定更高標準之保護

      ，但該保護，應平等賦予本協定之所有受保護人。

第一八條

      本協定一方領域之法人，無論是否為他方領域之主管機關所認許，

      應於他方領域內享有提起訴訟之完全權利。

第一九條

      本協定各該方領域應採取依其國內法必要之措施，以確保本協定規

      定之適用。締約雙方並了解，於本協定生效時，各方領域須依其國

      內法使本協定之條款生效。

第二○條

 (一) 本協定締約雙方，應定期磋商，檢討本協定之適用與運作，以確保

      在時間與情勢演變中，仍能貫徹本協定之目標。

 (二) 為協助實踐本協定附錄之功能，締約雙方應確保由雙方，或雙方之



      權利人或利用人所建立之「著作權資訊中心」間之有效溝通。

第二一條

      本協定自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締約任何一方得於至少六個月之前

      ，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協定。

第二二條

      本協定自最後簽署之日起生效，為此，經合法授權之雙方代表爰於

      本協定簽字以昭信守。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代表

姓名：丁懋時〔簽名〕

職稱：駐美代表

日期：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美國在台協會代表

姓名：Natale H.Bellochi〔簽名〕

職稱：Chairman,AIT

時間：July 16,1993

          

附錄：

第一條

 (一) 為確保將翻譯權有效引進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之領域，美國

      在臺協會同意，至西元二○○五年一月一日止之過渡期間內，北美

      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領域之主管機關，得就以印刷或類似重製形

      式發行之著作，建立一非專有與不可移轉之授權制度，以代替美國

      在臺協會與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著作權保護協定第六條規定之翻譯

      專有權利，主管機關應依下列條件，於首先通知著作人或著作權人

      後，始予授權。

 (二) 本附錄規定之授權，僅於申請授權之人依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

      表之領域規定之程序，向權利所有人，要求為翻譯及發行其翻譯遭

      到拒絕或經相當努力，而無法與權利所有人取得聯繫者，始得賦予

      。申請人於提出上述要求之同時，並應通知第三項規定之資訊中心

      。

 (三) 申請授權之人無法與權利所有人取得聯繫時，應對著作上所顯示之

      發行人及本協定各該方指定之資訊中心，以航空掛號郵寄其向主管

      機關提出之申請書副本。

 (四) 依本附錄賦予授權所為之翻譯版本，其發行時應於所有版本註明著

      作人之姓名以及原著作名稱。

 (五) 依本附錄所賦予之授權，不得及於翻譯品之輸出，且該授權之效力

      僅限於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領域內翻譯發行。

 (六) 依本附錄賦予授權發行之版本，應具中文記載註明該版本僅限於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之領域內發行分銷。

 (七)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應確保下列各項目之規定：

      甲  授權之許可，須依指定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著作人或著作權

          人或其指定之代表人具有下列之權利：

          1 有會同顧問在場協助下辦理之權，

          2 得提供證據及審查授權申請人，及

          3 對許可授權之決定，有提出立即申訴之權。

      乙  為維護翻譯權人之權益，該授權應提供公平之補償，該補償額



          度須符合締約雙方領域人民一般經自由磋商而得之授權權利金

          的標準。

      丙  補償金之支付及匯交，如因國家貨幣規定有所干預時，締約雙

          方須盡力確保以可兌換之貨幣或其等值之物之匯付。

      丁  對於下列情形，應建立迅速及有效之程序，以終止依本制度所

          賦予之授權：

          1 被授權人違反主管機關頒布之授權規定或違反本附錄之規定

            者，

          2 本附錄第二條第四、五項規定之情況發生時。

第二條

 (一) 甲  如著作自首次發行之日起屆滿一年，而該著作之翻譯權所有人

          或其所授權之人，未於該一年內，在除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發行

          中文譯本，則任何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所代表領域之受保護人

          ，俱得為教育、學術或研究之目的申請授權翻譯該著作，並將

          其翻譯以印刷或類似之重製方式發行。

      乙  凡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發行之所有中文譯本已絕版者亦得依本

          附錄規定之條件賦予授權。

 (二) 甲  著作首次發行雖已屆滿一年，惟非經左列之日起屆滿九個月之

          後，仍不得依本條之規定賦予授權：

          1 申請許可之人，符合本附錄第一條第 (二) 項規定之日。

          2 翻譯權所有人或其住所不明者，自申請授權之人依本附屬書

            第一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陳送授權申請書副本之日。

      乙  倘翻譯權所有人或其授權之人於上述九個月之期間內發行中譯

          本，本條規定之授權，不得賦予。

 (三) 本條規定之授權，僅限於教育、學術或研究目的下為之。

 (四) 經翻譯權人或得其授權之人，以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代表之領域

      內，類似作品之通常合理價格發行著作之中文翻譯，且其內容與前

      此依本條授權發行之中譯版內容大體相同，則依本條所賦予之該項

      授權，應予終止。

 (五) 著作人已將其著作之版本，自流通中全部收回時，不得賦予或維持

      本條規定之授權。

 (六) 依本附錄賦予之授權，經依本附錄第一條第七項丁之規定，或依本

      附錄第二條第四、五項之規定，予以終止時，凡於該授權終止時或

      終止之日前業已完成之複製物，仍得繼續分銷至其倉存售罄為止。

 (七) 甲  於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代表之領域內有主事務所之廣播機關，

          向該領域之主管機關申請翻譯業經以印刷或其他類似之重製方

          式發行之著作者，倘下列條件均符合時得賦予該廣播機關翻譯

          之授權：

          1 該翻譯所依據之著作版本之製作與取得符合前述領域內之法

            令。

          2 該翻譯應專門使用於教育目的之廣播或對特定行業專家傳播

            技術或科學研究結果。

          3 該翻譯在該領域內，專門用於上述 (2)  目規定之目的，向

            收受廣播者為合法之廣播－包括專為該廣播目的，以錄音或

            錄影為媒體合法製作之廣播。

          4 該翻譯之一切用途，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乙  在賦予授權之主管機關所在之領域內，有主事務所之其他廣播

          機關，依前述甲款所規定之目的與條件，並得依本項規定獲授



          權之原廣播機關之同意者，亦得使用依該原廣播機關所為之翻

          譯之錄音或錄影。

      丙  倘本項甲款所規定之標準及條件均符合時，亦得授權廣播機關

          翻譯，為有系統之教育活動之目的而準備及發行之視聽節目之

          內容。

      丁  除上述甲至丙款之規定外，前述各項之規定，應適用於本項規

          定下之授權之賦予與行使。

 

會議紀錄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及美國在台協會經合法授權之代表於一九九三年七月

十六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簽署「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

權保護協定」。該協定用中文及英文各繕兩份，兩種文字之約本同一作準

。

 

北美在台協會代表〔簽名〕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代表〔簽名〕


